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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

第四次会议文件（20）附件一

广东省 2017 年度社会保险基金决算草案

2017 年，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

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

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为统领，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

署，坚持“促改革、补短板、兜底线、防风险”，创新和规范机

制体制，推动重大民生和改革任务的落实，全年社会保险制度总

体运行平稳有序。

一、全省社会保险基本情况

截至 2017 年底，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总参保人数约达 2.85 亿人次，

同比增长 3.6%，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8%

以上。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5,726.79 亿元，增长 18.5%，完成预

算 6,422.79 元的 89.2%；基金总支出 3,769.06 亿元，增长 13.6%，

完成预算 4,721.26 亿元的 79.8%；社会保险基金当年结余

1,957.73 亿元；滚存结余 12,837.14 亿元，增长 18.4%。参保人

数和基金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。各险种参保及基金运行情况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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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（一）企业养老保险运行总体平稳。

2017 年，全省深入实施全民参保登记，健全部门联动机制，

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积极扩面。截至 2017 年末，全省企业养老

保险参保人数 4977 万人，实际缴费人数 3112 万人。按规定调整

缴费基数上下限，年度缴费工资下限调整至 2906 元，全省平均

缴费工资 3585 元，同比增长 8.7%。

基金征缴收入和待遇水平实现“双提升”。2017 年，基金征

收 2802 亿元，同比增长 12.8%；全省离退休人数 534 万人，平均

养老金达 2432 元/月，同比增长 3.5%。基金结余持续增加，当期

结余 1358 亿元，同比增长 22.8%；累计结余 8650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19.1%；可支付月数达 51 个月。

（二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稳步增长。

2017 年底，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2558 万人，

其中缴费人数 1218 万人，领取待遇 864 万人。全年征缴收入 39.8

亿元，同比增长 2.6%。

2017 年，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20 元，

全年全省人均养老金为 156 元/月，同比增长 2.1%。广州市人均

养老金最高，为 633 元/月。全年待遇支出 170 亿元，同比增长

9%，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占待遇支出 19.4%

（三）坚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，着力提升社会保障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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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。以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保制度为目标，着力深化社保

体制机制改革，基本实现制度和人群“两个全覆盖”。一是推动

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，促进一体化发展。从 2017 年 7 月 1 日

起，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收统支，由省级

统筹管理，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,实行统一核算、分级

存放、等比调拨。实现省级统筹以后，参保人数、缴费人数、基

金结余、待遇发放稳步提升，制度平稳可持续运行。统收统支后，

全省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主要指标增长平稳,资金发放有缺

口的地区得到及时弥补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待遇发放得到较

好保障，缺口地区财政支出压力得到缓解，缺口地区存在的收支

不平衡矛盾得到化解,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得到消除,省级统筹的

目标初步实现。二是发挥医保撬动作用，推动“三医联动”改革。

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全面推行按病种分值付费，配合做好公

立医院改革，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。在省社保局加挂省医

保基金管理中心牌子，积极研究推进医药器械采购改革。按照国

家的统一部署，推动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合并实施试点。全面实

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，积极推进跨省联网结算。严厉打击医

保骗保行为。三是稳步提升社保待遇水平。2017 年调整后全省企

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达 2704 元/月；职工、居民医保政策范围

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 87%和 76%。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最

低标准、居民医保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120 元和 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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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全省失业保险金、工伤伤残津贴月人均水平达 1295 元和 3270

元。四是降低企业社保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将全省企业职工

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至 14%，低于 14%的用 3 年时间逐步

过渡；合理确定企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。推动符合条件的

地市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制度。适度降低职工医疗保险和生育

保险单位缴费费率。建立健全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制度。2017

年，广东五大险种单位缴费总费率 21.5%，为全国最低。

二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

（一）参保扩面征缴难度加大。随着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，劳动力需求

减少，全省扩面空间逐步收窄,全省参保覆盖面已超过 90%，参保

人数大规模增加的阶段已不复存在。十八大以来，我省社会保险

参保总人次增幅不断下降，增加额从 2013 年的 1893 万人次降至

2017 年的 1140 万人次，增速从 2013 年的 9.7%降至 2016-2017

年的年均 4.1%，参保扩面征缴难度加大。

（二）基金平稳运行压力逐步加大。一方面，随着经济下行

压力持续加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，基金减收因素增

多，再加上扩面空间日渐缩窄，征缴收入增速逐步趋缓，从 2011

年的 29.3%降至 2017 年的 6.7%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人口老龄化社

会的到来，社会保险保险抚养比逐步下降。如企业养老保险抚养

比从 2011 年的 6.6 降至 2017 年的 5.8，职工医疗保险在职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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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从 2011 年的 8.5 降至 2017 年的 7.3，再加上待遇逐年提高，

基金支出快速增加。近年来，全省基金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速，

收支平衡的压力逐步加大。2017 年，基金征缴收入平均增长 6.7%，

待遇支出平均增长 11.2%，收入增速比支出增速低 4.5 个百分点。

（三）基金结余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。

2017 年，珠三角地区经济保持较快发展，而粤东西北地区受

传统发展模式影响，GDP 增速低于珠三角地区。受经济发展区域

不平衡的影响，我省社保基金结余不平衡情况突出。2017 年底，

珠三角地区社保基金累计结余 12233 亿元，占全省总结余的

95.3%；粤东西北地区累计结余 604 亿元，仅占 9.3%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

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，压实地市扩面征缴责

任，进一步提高参保率和缴费率。研究建立省级统筹风险储备金

制度。强化分析研判，做好与全国实施调剂金制度的衔接准备工

作，并做好资金测算，与我省省级统筹政策相衔接。统筹推进医

保制度改革，深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，全面实行按病种分值付费。

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过高增长。强化统筹机制，探索逐步推进医

保基金省级统筹。提高基金共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按照国家的

统一部署，推进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。推动医疗保

险和工伤保险省级统筹。推动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城

乡居保基础养老金、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1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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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和 490 元。落实降低企业社保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。

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。加快建立全省统一的社保数据大平

台。


